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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高生发〔2023〕2号

成都高新区生物产业局
关于印发《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外贸

转型升级基地（生物医药）2022年第一批省级
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相关企业：

根据《成都市财政局 成都市商务局关于下达 2022年第一批省

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第一批次）的通知》（成财产发〔2023〕

26号）工作要求，现将制定的《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外贸转

型升级基地（生物医药）2022年第一批省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实施细则》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成 都 高 新 区 生 物 产 业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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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生物医药）

2022年第一批省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实施细则

成都高新区生物产业局

2023年 8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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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生物医药）2022年第一批省级外经贸发展

专项资金项目实施细则

根据《四川省省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川财建

〔2019〕355号）《成都市财政局 成都市商务局关于下达 2022年

第一批省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第一批次）的通知》（成财

产发〔2023〕26号）及《成都高新区上级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管理办法》（成高管办发〔2022〕2号）文件要求，为加快成都高

新区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生物医药）（下称：基地）建设，支持外

贸企业健康发展，提升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制定本专项资金项目

实施细则。

第一条 资金来源

本专项资金全部由《成都市财政局 成都市商务局关于下达

2022年第一批省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第一批次）的通知》

（成财产发〔2023〕26号）结转资金兑付。

第二条 支持原则

（一）本专项资金项目按照择优、扶优原则，支持税收和统计

关系均在成都高新区，经认定的发生进出口业务且相关数据落地在

成都高新区生物产业局的生物医药企业。

（二）本专项资金项目实行分类管理、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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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专项资金项目支持企业应管理规范，有健全的财务管

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无不良信用记录。

（四）企业合规经营，自觉遵守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方面的

法律法规，近三年未发生安全生产和环境污染重、特大事故。

（五）申报本政策的项目原则上不能再申报同级其他同类政策。

第三条 支持方向

支持生物医药企业稳定和扩大进出口规模。

第四条 申报规程

（一）申报条件

2022年全年进出口额占成都高新区生物产业局生物医药外贸

实绩企业进出口总额的 1%（含）以上，2023年前 3季度进出口额

同比保持正增长，未享受类似政策的区内生物医药企业。

（二）支持标准

综合考核申报企业 2023年前 3季度外贸进出口规模贡献及增

长贡献，通过加权评分，将省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奖励给符合条

件的企业。

1.分档奖励标准。按照单个企业申报并通过审核的规模贡献

（α）和增长贡献（β）得分（百分制）之和，在所有企业实际申

报并通过审核的上述得分总和中的占比（A）确定对每个申报企业

的支持金额（γ），即γ=支持总金额×A。

2.规模贡献得分（α）。符合条件的申报企业按照 2023年前 3

季度外贸进出口额规模在当期所有符合条件的实绩企业整体外贸

进出口总额平均值的 3倍中的占比（B），确定符合条件的申报企

业的得分（α），即α=B×60，符合条件的企业得分值最高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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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分。

3.增长贡献得分（β）。符合条件的申报企业按照 2023年前 3

季度外贸进出口额同比增速进行积分，其中增速在 10%以下的积 0

分，10%（含）以上的按照其在当期符合条件的实绩企业整体外贸

进出口平均增速的 3倍中占比（C）确定符合条件的申报企业的得

分（β），即β=C×40，符合条件的企业得分值最高不超过 40分。

表 1：得分支持标准

支持标准 规模贡献（α） 增长贡献（β）

最高分值 60 40

得分计算
方法

单个企业外贸规模/所有符合条件的
企业整体外贸规模均值的 3倍×60

外贸增速低于 10%不得分，增速高于
10%的，按照单个企业增速/所有符合
条件的企业整体外贸平均增速的 3倍
×40

支持金额 γ=单企得分/整体得分×支持总额

（三）申报材料

依据认定的进出口数据，免申即享1。

（四）申报时间

以具体通知为准。

第五条 审批程序

（一）根据《成都高新区政策“一窗式”申报工作机制》（成高

企服办〔2021〕2号）免申即享工作流程，由成都高新区生物产业

局商相关部门提出符合政策条件的企业名单，公示不少于 3个工作

日后通知企业提交承诺书，并提交系统进一步审核。

1 参考《成都高新区“一窗式”申报工作机制》（成高企服办〔2021〕2号）《成都高新区经济运行局成都

高新区财政金融局关于印发成都高新区省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政策“免申报”实施方案》流程实施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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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都高新区生物产业局指定专业处室对企业提交的申报

材料进行审核；向相关部门征求企业主体资格等合规性意见；报局

党组会审议。成都高新区生物产业局将党组会审议通过的建议支持

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3个工作日。公示期间，若申报企业

被举报有弄虚作假、申报内容涉及纠纷等情况，经查实，取消支持

资格，并列入黑名单，后续本政策不再给予支持。

（三）成都高新区生物产业局将党组会审议及公示结果报管委

会审批。管委会审批后，成都高新区生物产业局按程序对符合条件

的企业拨付资金。

第六条 绩效管理

为促进专项资金的使用规范有效，成都高新区生物产业局负责

牵头组织实施资金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资金使用单位应配合

做好绩效管理工作，发挥资金最大效能。

第七条 违规处理

对申报或接受本专项资金的企业违反本细则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成都高新区生物产业局将收回项目资金或不予资助，且五

年内不再受理其资助申请，对弄虚作假套取、骗取财政资金的单位

和个人，经查实，将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并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并根据情节轻重，建议有关部门对相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依法给

予处分，并列入信用系统失信名单，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

（一）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骗取费用补贴、投资补贴资金;

（二）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对有关部门监督、检查不

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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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其它事项

成都高新区生物产业局将视申报情况和预算安排，对扶持金额、

扶持比例和拨付进度进行统一调整，项目申请单位应无条件同意调

整结果。

本政策实施过程中，若遇上级部门出台新规定，按照新规定执

行。

本细则由成都高新区生物产业局负责解释。

附件：1.免申即享实施流程

2.企业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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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附件 1

“免申即享”实施流程

“高新通”初审

接到举报、申诉

征求区级财政、商务等部门意见后，
正式出文，并报成都市商务局备案

同意

无举报、申诉等问题

生物产业局编制《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生物医
药）2022年第一批省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细则》）

根据经认定的进出口数据，筛选符合《细则》“免申即享”的
企业名单

高新区官网发布初筛“免申即享”企业名单，并通知企业递交
承诺书

复核企业承诺项目的真实情况，形成企业名单

征求区级市场监管、税务、应急、生态环境、法院等相关部
门意见

形成拟支持企业名单，并在高新官网公示3个工作日

剔除有问题企业

提请生物产业局党组会审议

报分管委领导签批

审议通过

拨付兑现

再次审核

市场监管部门核查企业登记是否
在成都高新区；税务部门核查企
业税收关系是否在成都高新区，
近三年有无偷税漏税等违法情
况；应急部门核查企业近三年有
无重大以上安全事故；生态环境
部门核查近三年企业有无环保方
面的重大处罚记录；法院核查企
业及法人代表近三年有无失信记
录；商务部门核实2022年度有无
享受同类区级专项资金情况。

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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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企业承诺书

本企业承诺，自觉遵守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市场监管等方面的

法律法规，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无不良信用记录，

近三年未发生安全生产和环境污染重、特大事故，无拖欠政府性资金；

同时，申报本政策的项目未获得同级其他同类政策，申报的所有文件

和资料是准确、真实、完整和有效的，所有复印件（加盖鲜章）均与

原件一致；如经认定的外贸数据与我单位掌握不一致，我单位已知晓

贵局将以据实就低原则作为支持依据。

企业（公章）：

企业法人代表或授权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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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8月 10日印发成都高新区生物产业局综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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